若羌县应急管理局行政处罚公示信息
	处罚决定文号
	（若）应急罚〔2023〕4号

	处罚名称
	若羌县恒通加油站未采取措施消除事故隐患案

	处罚类别
	责令限期改正、罚款

	违法事实
	2023 年 2 月 28 日，若羌县应急管理局执法人员对若羌县恒通加油站执法检查发现以下违法行为：1、卸油操作从围墙外往站内卸油，存在安全隐患，油罐区围墙高度不足 1 米; 2、卸油口无操作流程牌，无警示标识; 3、卸油口无静电释放器; 4、卸油口箱盖胶垫破损严重; 5、无高液位报警器; 6、汽油罐存在漏油现象; 7、未如实记录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情况;

	处罚依据
	以上行为违反了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十一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安 全生产法》第二十五条第二项的规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零二 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七条第四项；《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应急管理系统 行 政处罚自由裁量基准》40.5.5；《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应急管理系统 行政处罚自由裁量基准》15.5.3 的规定。

	处罚结果
	决定给予人民币 40000 元（肆万元整）罚款的行政处罚。

	行政相对人名称
	若羌县恒通加油站

	[bookmark: _GoBack]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652824568880856R

	法定代表人姓名
	张元忠

	处罚决定日期
	2023年3月31日

	备注
	


 
